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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2月22日

（2016）浙0110民初12338号
徐云龙:本院受理对原告刘正国诉被告徐云龙、杨

克合、李成明、江受贵、鞠明堂、浙江宝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余杭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
鉴定传票。本案本院决定于2018年3月01日下午14时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进行鉴定，逾期或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进行。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338号

江受贵:本院受理对原告刘正国诉被告徐云龙、杨
克合、李成明、江受贵、鞠明堂、浙江宝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余杭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
鉴定传票。本案本院决定于2018年3月01日下午14时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进行鉴定，逾期或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进行。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718号

钱桂梅、方国朝：本院受理原告唐新花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127民初37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
原告唐新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569元退还原告唐新
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487号

方高成：原告洪铭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27民初348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726号

钱桂梅：本院受理原告周清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27
民初37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周清来的
起诉。案件受理费5860元退还原告周清来。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10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9065号

陈攀：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陈攀、浙江中投融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慈溪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分公司滨江支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
90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073号

宁波市鄞州聚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付秀刚、周
汝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宁波市鄞州聚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付秀刚、周汝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7073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546号

顾伟华：本院受理的[（2017）浙 0212 民初 5546
号] 原告张信良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212 民初 55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52号

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招远
市惠通配货站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宁波余姚农村
商业银行泗门支行签发的号码为4020005129172209
号、票面金额为20000元、出票人宁波海洋铜业有限公
司、收款人江西日金属有限公司、持票人招远市惠通配
货站的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12月20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招远市惠通配货站持有的号码为
4020005129172209号、票面金额为20000元银行承兑汇
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招远市惠通配货
站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6795号

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2017）浙
0213民初6795号原告宁波弘贤苗木有限公司诉你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民事诉状副本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外网查询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
被告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苗木款83420元及
相应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14日10：
00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再5号

倪小萍、翁建武：本院受理的申请再审人浙江温州
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州支行与被申请再
审人倪小萍、翁建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再审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检察建议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
定于2018年3月15日9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依法开
庭进行审理，你们应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判。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679号

晨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嘉上不锈钢有限公司、温
州新美康不锈钢有限公司、孙宣友、祝玉兰、李庄德、沈
秀娥、邵康俊、江小兰：本院受理原告王荣与被告你们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龙湾支行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及原告答辩状。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破25号之一

2017年7月17日，本院根据浙江华业不锈钢有限公
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天置轻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置轻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天置轻工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公司股东未向管理人提
供财务账册，导致无法进行清算。本院认为，天置轻工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裁
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
院于2017年12月11日裁定宣告温州天置轻工机械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天置轻工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程序。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00号

朱友词、金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奥宝鞋业有限
公司与被告朱友词、金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590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01号

朱友词、金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豪爽工贸有限公
司与被告朱友词、金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304民初590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合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合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2017年11月6日依法转让给宁波合壮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
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
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宁波合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该等债权
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合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
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合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宁波合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蓝小姐：13828849099
2.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沈小姐：13777865658

2017年12月22日
附表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绍兴县大祥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易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绍兴正明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人

绍兴市双宝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金才云、徐祥珍、金瑞木、张玲

曹钧

浙江信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沈银夫、潘何芳、浙江凯萨特电缆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截至
2017年08月18日）

7,531,820.00

5,800,000.00

33,250,821.37

利息（截至2014年10月
31日，之后继续计收）

1,182,389.86

976,281.83

2,652,667.81

合同编号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1230号、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0855号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200号、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35号、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82号

2013信银杭绍虞银兑字第004413号、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476号、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477号、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636号、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645号

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合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合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磐安瑞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2017年8月31日依法转让给宁波合壮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
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
人（下称“义务人”）。

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宁波合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该等
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合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应合同约定
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
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合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宁波合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蓝小姐：13828849099
2.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赖先生：18768145983

2017年12月22日
附表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浙江三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蓝龙科技有限公司

上虞市沪东日化有限公司

绍兴万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赐富医药有限公司

绍兴县金兰布业有限公司

浙江精盾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

绍兴奥尔森实业有限公司

上虞益民针织有限公司

绍兴大地百乐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鼎升现代商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

许宽、韩秋艳

绍兴美福建材有限公司、浙江精盾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洪金坤、陈国梅、绍兴县东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绍兴县东峰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叶明星、周琏琦

绍兴县大盛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金泽恩标准件有限公司、绍兴县佳艺绣品服饰有限公司、绍兴万豪置业有限公司、绍兴梦羽进出口有限公司、夏小焕、洪阿土、张利琴

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县金善置业有限公司、三禾置业（连云港）有限公司、金尧兴、唐土娟

浙江欧亚薄膜材料有限公司、赵张夫、赵雪峰

保山市金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伯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悦来纺织有限公司、蒋建中、沈越兰

绍兴美福建材有限公司、洪金坤、陈国梅

绍兴力泓橡塑有限公司、梁永生、钟娜、赵伟刚

上虞市舜虹纺织漂染有限公司、张益民、朱美英

浙江振涯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县金善置业有限公司、三禾置业（连云港）有限公司、金尧兴、唐土娟

浙江前景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李立江、钮慧娟

本金余额（截止
2017年8月18日）

18,500,000.00

30,000,000.00

13,290,734.60

20,000,000.00

4,608,173.46

39,460,404.00

20,000,000.00

5,949,391.66

899,278.00

6,410,000.00

9,216,346.92

28,012,024.00

债权利息（截止2014年10
月31日，之后继续计收）

3,957,868.37

2,299,665.72

2,062,420.12

909,810.80

253,779.54

1,472,613.94

783,941.78

385,023.32

227,281.35

557,153.82

606,592.75

690,900.00

合同编号

2012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3796号、2012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3829号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1681号、（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1682号、（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226号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655号、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237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614号、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615号

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285号

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245号、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414号

2014信银杭绍中贷字第001063号、2014信银杭绍中贷字第001077号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0921号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332号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13号、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40号、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41号、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64号、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81号

2013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250号

2014信银杭绍北贷字第001020号、2013信银杭绍北贷字第000939号、2013信银杭绍北贷字第000936号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磐安瑞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2016年12月2日依法转让给磐安瑞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
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

“义务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该等债权

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
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1.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777865658
2.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电话：18768145983

2017年12月22日

附表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浙江三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蓝龙科技有限公司

上虞市沪东日化有限公司

绍兴万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赐富医药有限公司

绍兴县金兰布业有限公司

浙江精盾汽车制造零件有限公司

绍兴奥尔森实业有限公司

上虞益民针织有限公司

绍兴大地百乐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鼎升现代商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三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许宽、韩秋艳

抵押人：浙江蓝龙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绍兴美福建材有限公司、浙江精盾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绍兴县东峰织造有限公司、绍兴县东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洪金坤、陈国梅

保证人：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叶明星、周琏琦

保证人：绍兴县大盛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金泽恩标准件有限公司、绍兴县佳艺绣品服饰有限公司、绍兴万豪置业有限公司、绍兴梦羽进出口有限公司、夏小焕、洪阿土、张利琴

保证人：三禾置业（连云港）有限公司、绍兴金善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金尧兴、唐土娟

保证人：浙江欧亚薄膜材料有限公司、赵张夫、赵雪峰

抵押人：保山市金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伯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悦来纺织有限公司、蒋建中、沈越兰

保证人：绍兴美福建材有限公司、洪金坤、陈国梅

保证人：绍兴力泓橡塑有限公司、梁永生、钟娜、赵伟刚

保证人：上虞市舜虹纺织漂染有限公司、张益民、朱美英

保证人：浙江振涯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县金善置业有限公司、连云港三禾置业有限公司、金尧兴、唐土娟

抵押人：李立江、钮慧娟 保证人：浙江前景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李立江、钮慧娟

本金余额（截至
2016年11月30日）

18,500,000.00

30,000,000.00

13,381,757.30

20,000,000.00

4,608,173.46

39,460,404.00

20,000,000.00

5,949,391.66

899,278.00

6,410,000.00

9,216,346.92

34,527,194.00

利息（截至2014年10月
31日，之后继续计收）

3,957,868.37

2,299,665.72

2,062,420.12

909,810.80

253,779.54

1,472,613.94

783,941.78

385,023.32

227,281.35

557,153.82

606,592.75

690,900.00

合同编号

1.2012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3796号 2.2012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3801号

1.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1681号 2.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1682号 3.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226号

1.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237号 2.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655号

1.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614号 2.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615号

1. 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285号

1.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245号 2.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414号

1.2014信银杭绍中贷字第001063号 2.2014信银杭绍中贷字第001077号

1.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0921号

1.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332号

1.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13号 2.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40号 3.2013信银杭绍虞
贷字第004541号 4.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64号 5.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81号

1.2013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250号

1.2013信银杭绍北贷字第000936号 2.2013信银杭绍北贷字第000939号 3.2014信银杭绍北贷字第001020号


